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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 

检验检测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

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886号 

 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： 

为持续落实国家和省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管理的部署要求，进

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

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《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监督管理办法》

和特种设备目录、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规定，切实加强我省特种

设备检验检测收费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检验检测收费行为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管理方式 

本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（以下简称

“检验机构”）开展锅炉、压力容器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、电

梯、起重机械、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

车辆等特种设备法定检验检测的收费，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

价管理，收费标准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制定。客运索道

检验检测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特种设备非法定检验检测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收费标准由

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二、严格执行法定检验检测收费标准 

检验机构开展法定检验检测，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收

费标准执行（详见附件）。 

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未达到合格规定需要再次检验检测的，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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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式压力容器（铁路罐车）的定期检验，收费标准减按本通知规

定标准30%执行；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、大

型游乐设施的定期检验，压力管道元件的型式试验，收费标准减

按本通知规定标准50%执行；其他特种设备按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

准执行。 

检验机构出具检验合格证书、检验（检测）报告和安全检验

合格标牌等不得另行收取费用。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牌照遗

失需补发的，按100元/副收取费用。 

检验机构检验检测人员到现场后，因被检单位未按安全技术

规范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而无法开展检验检测或者中止检验检测的，

按每人（不含辅助人员）每天200元标准收取误工费。 

保障性住房，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校舍安全工程，非营利性养

老和医疗机构的建设过程中免收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费。营利性养

老和医疗机构的建设过程中监督检验，收费标准减按本通知规定

标准50%执行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的运

营过程中锅炉、压力容器检验检测，收费标准按照不超过本通知

规定标准30%执行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托育机构、养老院、社会

福利机构、福利企业的压力管道及压力管道元件的检验检测、压

力管道元件的型式试验，收费标准减按本通知规定标准50%执行，

特殊情况可以免收。涉及民营企业的锅炉（不含电站锅炉）、压

力容器（不含医用氧舱）的检验检测，大型游乐设施的监督检验，

收费标准执行下限标准。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应当予以减免的，

从其规定。 

三、切实加强检验检测收费监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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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是提升本质安全

的重要基础性工作。检验机构要严格执行收费管理政策，不得擅

自缩短检验周期、增加检验频次；不得自立项目收费、超标准收

费、分解项目收费、重复收费、扩大范围收费以及改变收费频次

和计费方式收费。要认真落实收费公示制度，在业务办理场所显

著位置和网站公示检验检测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减

免政策、投诉电话等内容，主动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。法

定检验检测收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使用财政部门监（印）制的

财政票据，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同级财政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；

非法定检验检测收费使用税务票据。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

检验机构收费行为监管力度，督促检验机构规范开展检验检测业

务，确保检验检测质量；定期开展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，

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收费行为，维护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市场秩

序。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

费政策执行情况评估研判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不断优化日常收

费管理。 

本通知自2024年11月1日起执行。省财政厅、原省物价局《转

发财政部、国家计委关于锅炉等特种设备审查及检验收费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苏财综〔2002〕11号），原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《关

于下发〈在用汽车运输液体危险货物常压容器（罐体）检验收费

标准〉的通知》（苏价费〔2004〕226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75号），

《关于核定部分特种设备检验收费标准的函》（苏价费函〔2004〕

227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168号），《关于正式核定游艺机和游乐

设施监督检验收费标准的函》（苏价费函〔2005〕255号、苏财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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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05〕99号），《关于核定电站锅炉、医用氧舱等检验正式收

费标准的函》（苏价费函〔2008〕125号、苏财综〔2008〕71号），

《关于压力管道及压力管道元件检验、压力管道元件型式试验收

费标准的批复》（苏价费〔2012〕329 号），《关于降低江苏省

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检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苏价费〔2017〕244

号），《关于降低江苏省电梯检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苏价费〔2017〕

245号）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《关于降低锅炉压力容器检验

检测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苏发改收费发〔2019〕1195号）同时废

止。此前有关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附件：江苏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.docx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      江苏省财政厅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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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苏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  

一、电梯 

电梯定期检验、监督检验、型式试验 

1.定期检验 

设备类别 
收费标准 

（元/台） 
备    注 

载人电梯 400 

1.载人电梯、载货电梯、杂物电梯的层站不超过 5层（含）、额定速度不超过 1m/s

（含）、额定载重量不超过 1000kg（含）的，按此收费标准收费。层站超过 5层

的，每增加一层加收 50元。以实际层站收费金额为基准收费标准（下同），额

定速度为 1m/s～1.75m/s（含）的，加收 10%，额定速度为 1.75m/s～2.5m/s（含）

的，加收 15%，额定速度为 2.5m/s以上的，加收 20%；额定载重量为 1000kg～

2000kg（含）的，加收 10%，额定载重量为 2000kg以上的，加收 20%。 

2.自动扶梯的提升高度不超过 6m（含）且使用区域长度不超过 12m（含）的，按

此收费标准收费。提升高度超过 6m的，加收 20%；使用区域长度超过 12m的，

每增加 12m，加收 20%。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加收 10%。 

3.自动人行道的使用区域长度不超过 12m（含）的，按此收费标准收费。使用区

载货电梯 300 

杂物电梯 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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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扶梯与 

自动人行道 
500 

域长度超过 12m的，每增加 12m加收 10%。公共交通型自动人行道加收 10%。 

4.特种电梯（防爆、消防员电梯等）按相应收费标准的 1.5倍收费。 

2.监督检验 

电梯安装过程监督检验收费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的 2 倍收费，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过程监督检验收费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

的 1.5 倍收费。 

3.型式试验 

设备类别 
收费标准 

（元/台） 
备    注 

载人电梯 5000 

1.额定速度不超过 1m/s（不含）的，按此收费标准收费。额定速度为 1m/s～2.5m/s

（含）的，加收 10%；额定速度为 2.5m/s以上的，加收 40%。额定载重量不超过

500kg（不含）的，按此收费标准收费。额定载重量为 500kg～1000kg（含）的，

加收 10%；额定载重量为 1000kg以上的，加收 20%。 

2.特种电梯（防爆、消防员电梯等）按相应收费标准的 1.5倍收费。 

载货电梯 4500 

杂物电梯 4000 

自动扶梯与 

自动人行道 
5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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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重机械 

起重机械定期检验、监督检验、型式试验 

1.定期检验 

（1）桥（门）式起重机 

额定起重量 T（吨） T＜5 5≤T＜10 10≤T＜30 30≤T＜50 50≤T＜100 T≥100 

收费标准（元/台） 300 400 450 500 700 1000 

（2）塔式起重机 

起重力矩 N（吨·米） N＜25 25≤N＜40 40≤N＜60 60≤N＜80 80≤N＜100 N≥100 

收费标准（元/台） 300 400 500 600 700 1000 

（3）流动式起重机 

额定起重量 T（吨） T＜5 T≥5 

收费标准（元/台） 200 每增加 1吨加收 15元 

（4）门座式起重机 

额定起重量 T（吨） T＜5 5≤T＜10 10≤T＜30 T≥30 

收费标准（元/台） 400 500 600 800 

（5）升降机 

类  别 单 笼 双 笼 简 易 

收费标准（元/台） 500 600 400 

（6）桅杆式起重机 

起重力矩 N（吨·米） N＜100 N≥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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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标准（元/台） 600 每增加 100吨·米加收 10% 

（7）机械式停车设备：100元/车位。 

说明： 
1.装卸桥按此收费标准加收 40%。 

2.抓斗、电磁吸盘起重机械按此收费标准加收 30%。 

3.有副钩的起重机械按此收费标准加收 20%。 

4.双小车起重机械按此收费标准加收 20%。 

5.起重机械的轨道检验收费标准为 150元/台。 

6.防爆型起重机械按相应收费标准的 1.5倍收费。 

7.首次检验按相应收费标准的 2倍收费。 

2.监督检验 

起重机械安装过程监督检验收费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的 2倍收费，改造或者重大修理过程监督检验收费按定期
检验收费标准的1.5倍收费。 

3.型式试验 

额定起重量 

T（吨） 

收费标准 

（元/台） 
备  注 

T＜5 4000 1.表列标准适用于桥式起重机、门式起重机、门座式起重机、塔式起重机、
桅杆式起重机、缆索式起重机和升降机的型式试验。 

2.额定跨度不超过 12.5m（含）的，按此收费标准收费。额定跨度为 12.5m～
22.5m（含）的，加收 10%；额定跨度为 22.5m以上的，加收 15%。 

3.有抓斗、电磁吸盘、双小车或者副钩的起重机械加收 20%。 

4.按规定需要做应力测试的桥式起重机、缆索式起重机和桅杆式起重机每
台加收 2000元；门式起重机、塔式起重机和门座式起重机每台加收 4000

元。 

5.按规定需要做安全监控系统检验的起重机械，每台加收 3000元。 

5≤T＜10 5000 

10≤T＜30 6000 

30≤T＜50 7000 

50≤T＜100 8000 

100≤T＜200 9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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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≥200 10000 6.机械式停车设备型式试验收费标准为 1500元/车位。 

 

三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 

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定期（首次）检验 

收费标准：200元/辆。 
 


